
107 年度交通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第 2 次會議 

會議追蹤事項 

項次 主席決議或結論 辦理機關 辦理情形 備註 

1 

有關「交通部政府資料

開放獎勵措施」，將開放

資料推動策略和獎勵措

施分開研擬，其中獎勵

對象和方式需要更明

確，內容由管理資訊中

心再邀集部屬機關及相

關單位討論訂定，並將

委員意見納為參考。 

本部管理資訊中

心 

延續前次會議委員建議將推動策略及獎勵措施分別列示，

並重新研擬「交通部政府資料開放獎勵措施」後於此次會

議中報告。 

「交通部政府

資料開放獎勵

措施」於會議中

討論通過，本案

解除列管。 

2 

資料治理則要考量跨單

位介接使用與資料交

換，也盡量開放民間協

作。而本部相關網頁若

符合政府網站資料開放

宣告，對於商業目的使

用亦應適當納入資料交

換需求考量。 
本部及所屬各機

關 

法規會 

本會目前尚無開放資料，未來如有開放資料或相關網頁服

務，將配合辦理。 

郵電司 

配合辦理。 

路政司 

遵照辦理。 

航政司 

遵照辦理。 

統計處 

本處將配合辦理。 

會計處 

將配合進行政府開放資料盤點，並公告至本部相關網頁，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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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供未來本部辦理跨單位介接使用與資料交換等事宜。 

總務司 

有關辦理人民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案件統計部分，本司針對

民眾反映事項業已辦理完成，無後續應持續追蹤列管事項。 

道安會 

配合辦理。 

運研所 

遵示辦理，本所將持續推動合辦計畫產製資料之開放，強

化公私部門協作並鼓勵相關單位加值應用。 

桃機公司 

資料治理一節，本公司依據機構特性研參辦理。 

觀光局 

配合辦理。 

航港局 

遵示辦理。 

臺鐵局 

本局遵照辦理。 

氣象局 

1、本局氣象資料目前已提供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水利署水利防災中心等防救災單

位與各級政府共 37個單位介接及交換使用。 

2、為利資料跨單位介接使用與交換，本局持續進行資料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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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化相關工作。 

3、為推動氣象資料於民間各界協作，提升資料應用價值，

自 106年起持續辦理開放資料創意應用競賽，推動民間

各界加值創新應用，提供更多元的氣象資訊服務。 

高公局 

本局遵照辦理。 

公路總局 

遵照辦理。 

中華郵政 

遵示辦理。 

港務公司 

本公司於資料治理及資料開放宣告，會納入資料交換需求

考量。 

鐵道局 

1、本局於新系統開發時即已考量是否可直接介接其它機關

資料(如本局官網之「高速鐵路兩側限建範圍線上查詢資訊

系統」即為介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並對資料開放考量提

供外機關介接使用與資料交換。 

2、本局置於國發會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s://data.gov.tw)資

料均以開放格式提供，且為無償方式、可自由取用，符合

國發會開放資料原則。 

民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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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辦理。 

3 

請公路總局將省道交通

量調查資料格式結構化

一案納入辦理並確認後

續處理情形。 

公路總局 

資料格式已修正，並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回復更新辦理情

形。 

 

4 

請各單位確認民眾反映

事項更新辦理情形皆已

於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回

復。 

公路總局、氣象

局、高速公路

局、臺灣鐵路管

理局、觀光局 

觀光局 

本局已依政府資料開放平臺規定時限，對民間需求給予明

確回應。 

臺鐵局 

1. 本局已於規定時限內，答覆民眾反映事項。 

2. 有關「每日進出站人數」之更新頻率，自 108年起調整

為每月更新(每月提供前月的資料集)。 

3. 「每日進出站人數」中，已停止營運的車站(干城、永

春、多良、安通、枋野、香蘭、馬蘭、深澳、瑞北、舊

台東)，經確認未出現於 107年 6月之後的資料集內。 

氣象局 

本局之民眾反映事項，皆於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回復。 

高公局 

本局已確認民眾反映事項更新辦理情形皆已於政府資料開

放平台回復。 

公路總局 

已回復完成。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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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2 碼郵遞區號」和

「縣市鄉鎮中英對照

檔」合併，並提供 API

服務一案，請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另

針對部分服務據點位置

定位問題，請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盤點有此

情況的據點數量，及研

擬解決方案。 

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 

1、 已於 108 年 3 月 18 日上線啟用「3+2 碼郵遞區號」和「縣

市鄉鎮中英對照檔」合併提供 API 服務。 

2、 已於 108 年 3 月 14 日完成全國營業服務據點位置定位

盤點，及經緯度資料校正。 

解除列管。 

6 

請管理資訊中心與鐵道

局共同討論圖檔格式轉

換(shp 檔轉 wkt 檔)作

業。 本部管理資訊中

心、鐵道局 

鐵道局 

1、 wkt 格式主要在表示點、線、面空間幾何資料，除非對

原資料集已有相當瞭解，否則仍以 shp 檔對使用者來說

較為便利，且依國發會標準，wkt 檔將無法通過品質檢

測，爰建議維持現行 shp 檔。 

2、 為滿足民眾多元使用需求，本局業已將「高速鐵路毗鄰

地區限建範圍圖」shp 資料轉 wkt 格式置於本局官網供

民眾下載。 

解除列管。 

7 

未來各機關報告小組運

作時，為激發資料開放

創意及保留經驗傳承，

下次會議負責報告機關

請避免以靜態資料呈

所屬各機關 

運研所 

遵示辦理。 

桃機公司 

敬悉遵辦。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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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請以資料開放作業

過程所遭遇問題、解決

方案、執行情形等，和

各單位進行分享與交

流。 

觀光局 

遵示辦理。 

航港局 

遵示辦理。 

臺鐵局 

本局遵照辦理。 

氣象局 

本局遵照辦理。 

高公局 

本局遵照辦理。 

公路總局 

遵照辦理。 

港務公司 

本公司配合於資料開放作業中，紀錄處理過程，交流改善

並精進開放資料集。 

中華郵政 

遵示辦理。 

民航局 

配合辦理。 

鐵道局 

遵示辦理。 

8 本次會議委員建議洽國 本部管理資訊 業於 108 年 1 月 10 日將會議紀錄建議轉予國家發展委員會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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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發展委員會反映事

項，請本部管理資訊中

心代為轉達。 

(1)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上之資料應符合開放資

料授權且不限制使用目

的，惟連結至資料來源

單位時卻顯示禁止商業

使用訊息，已不符政府

資料開放平臺作業與授

權規範。 

(2)共用性標準之機關

代碼，現況有 1,563 餘

筆資料出現同名、同 ID

情況，另機關中仍持續

存有「臺灣省」相關機

關，平臺上 node7307 資

料集，亦有新、舊名稱

並存情形。 

中心 知悉，並請國發會協助後續確認。 

 


